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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第三十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十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0件（来电1件，来信9件）。截至10月4日，已办结8件，阶段办结1件，办理中1件，责令整改2家。现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30批 2021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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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

本情况

佘家镇镇政

府斜对过，农

商银行东邻

有家无名养

猪场，每天臭

味扰民严重，

导致周边居

民无法开窗，

向 滨 州 市

12345 反 映

一直未解决。

邹平县金王

化工有限公

司没有真正

的污水处理

设施，没有规

范的污水治

理设施，有检

查时就停产，

生产时异味

很大，水偷排

地下，严重损

害了我们的

身体健康。

得瑞龙湖国

际社区，小区

居民楼周边

长期堆放的

垃圾无人清

理 ，生 活 垃

圾、建筑垃圾

堆积成山，臭

气熏天。

博兴县庞家
镇高庙李村
过S309东北
方向的厂房
内三条生产
线，投诉人怀
疑批建不一。

行政

区域

无棣

县

邹平

市

阳信

县

博兴
县

污染

类型

大气

水

大气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5日，无棣县组织佘家镇人民政府、滨州

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名养猪场”为佘家镇佘家巷村一居民养殖

户，在自家院内从事生猪养殖，现存栏26头。

由于养殖户平时粪便清理不够及时，且不经常

喷洒防臭剂，造成异味扰民。

2.“向滨州市12345反映一直未解决”问题，确

有市民于2021年8月27日拨打“12345”政务

服务热线反映“村民刘某于自家院子内养殖较

多猪，每日散发刺鼻气味，影响相邻村民正常

开窗通风”。接到政务服务热线后，佘家镇人

民政府组织人员多次到养殖户家中核实，督促

其整改，养殖户本人准备停养，彻底消除对周

围居民的影响。

9月25日，邹平市组织长山镇人民政府、邹平

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

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邹平县金王化工有限公司实为邹平县天德晟

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长山镇西江村，主

要从事对苯二甲酸二辛酯项目生产，环保手续

齐全。

2.该公司建有1座生产车间，1处原材料存储罐

区，1台导热油炉，配套建设1套污水治理设

施，治理工艺为隔油池—酸化沉降罐—压滤—

中和调节池—清水池。

3.该企业因资金、技术原因，自2016年至今一

直处于停产状态，仅有一名门卫人员值守。车

间无生产痕迹，现场无明显异味，未发现向地

下排水迹象。

9月25日，阳信县组织河流镇人民政府、滨州

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 该 信 访 件 与 9 月 18 日 第 23 批 编 号

X2SD202109170050号信访件反映的问题一

致。

2.阳城九路北侧、得瑞龙湖国际社区内有一处

堆放有建筑垃圾、杂草，为该社区拆迁户堆放，

因该拆迁户与得瑞龙湖国际社区开发商未达

成拆迁协议，拒绝清理；龙湖国际社区南侧、阳

城九路北侧路肩部分杂草已清理完毕。现场

未发现臭气熏天现象。

9月25日，博兴县组织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博兴
分局、庞家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庞家镇高庙李村过S309东北方向的厂房”为
滨州市山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博兴县庞
家镇高庙李东北约620米，主要经营建筑沙
子、石子清洗加工业务。该企业120万吨/年建
筑沙子、石子清洗加工项目，于2019年10月
28日取得环评批复（博审环表〔2019〕202号），
共批复30万吨/年建筑沙子、石子清洗加工生
产线4条，实际建设生产线3条。2020年6月，
该企业3条生产线通过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1.该养殖户自愿停止养

殖，已于9月27日将饲

养的生猪全部清空。

2.佘家镇政府将加强日

常巡查，发现问题立即

整改，切实提升村庄人

居环境质量。

1.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该公司地下水进

行检测，根据结果依法

处理。

2.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加强日常执法检

查，待该公司恢复生产

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

构对其厂界异味进行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

处理。

1.阳信县人民政府责成

河流镇、瑞龙湖国际社

区积极与该拆迁户沟

通，确保将社区内的建

筑垃圾、杂草及时清理。

2.阳信县人民政府责成

河流镇、小区物业切实

履行管理职责，强化日

常监管，防止问题反弹，

保持居民生活环境卫生

整洁。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序
号

7

8

9

10

受理编
号

X2SD2
021092
40009

X2SD2
021092
40017

X2SD2
021092
40010

X2SD2
021092
40006

交办问题基
本情况

村北 2 公里
有 一 个 150
米×150 米，
大约深 3 米
的深坑，近年
来有很多大
卡车不断的
往里拉生活
垃圾和污水
处理厂的污
泥 ，臭 气 熏
天。

山东省惠民
县皂户李镇
皂户李村七
队的李某法，
非法占用耕
地卖炭，造成
大 气 污 染 。
在皂户李街
中华包子铺
后面，非法占
用耕地，建房
卖炭，用铁板
遮挡。

隆鑫石头粉
碎建材厂运
输车辆夜间
噪声污染严
重，影响村民
休息。

大唐山东公
司所属东营
电厂、滨州电
厂多次发生
脱硫石膏处
置违反环保
法、固废法，
违规处理、运
输、堆放，危
害自然环境。

行政
区域

滨城
区

惠民
县

惠民
县

滨城
区

污
染
类
型

土
壤

大
气

噪
音

土
壤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5日，滨城区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
滨城分局、杨柳雪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信访件与9月17日第22批编号X2SD202109160078
信访件反映的问题一致。
2.“村北2公里有一个150米×150米，大约深3米的深坑”
为滨城区杨柳雪镇原周集窑厂取土坑，9月17日现场检查
时，发现坑塘南侧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系有人夜间偷
倒所致。坑塘水质清澈，水面有野鸭、水下有鱼类，坑塘周
边未发现污泥，无异味。
3.9月17日，滨城区委托第三方对现场土壤和水坑存水进
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标准。
4.9月25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坑塘南侧有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

9月25日，惠民县组织皂户李镇人民政府、县发展和改革
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皂户李镇皂户李村七队的李某法”为皂户李村民李某
勇，反映的建房位置为中华包子铺西北侧，经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测，李某勇占用该村0.49亩林地，
用于搭建围挡及彩钢瓦棚子。
2.李某勇散煤售卖点2020年11月份在全县集中散煤治
理过程中已经被取缔，现场检查发现在其私自搭建彩钢瓦
棚子内存放有约1.5吨散煤，用于冬季取暖使用。

9月25日，惠民县组织皂户李镇人民政府、县交通运输局、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隆鑫石头粉碎建材厂”为山东鑫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该
企业厂址位于皂户李镇纪家村西南侧，该项目年产25万
吨水洗砂、10万吨粗砂项目于2020年取得环评手续（惠
环审表〔2020-287〕）,2021年1月通过自主验收，总投资
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进出企业公路在纪家
村西侧南北走向，公路距离村庄较近，晚上运输车辆经过
时会产生噪音，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9月25日，滨城区组织滨城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滨城分局、滨州工业园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项目分公司委托
滨州市九昊工贸有限公司处置大唐滨州发电有限公司产
生的脱硫石膏，滨州市九昊工贸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
中旬、2021年3月28日至4月1日，将脱硫石膏非法倾倒
至秦皇台乡东高村、段李村，非法倾倒量分别为10000立
方米、1500立方米。事件发生后，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
分局会同滨州工业园管委会、秦皇台乡人民政府责令该公
司对倾倒的脱硫石膏进行了合规合法处置，委托山东尚石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现场堆存固废和周边地表水进行了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未对倾倒现场地下水、土壤造成损
害。同时，委托山东新达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对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项目分公司
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的脱硫石膏产生、处置情况进
行了全面核算，未发现其他非法处置行为。滨州市生态环
境局滨城分局已依法进行立案处罚。滨城区纪委监委介
入调查，对存在问题的相关责任人依规进行了处理。
2.2021年4月至今，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州
项目分公司的脱硫石膏均按照规定合规合法处置，未发生
倾倒情况。

是
否
属
实

部
分
属
实

属
实

属
实

部
分
属
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9月 18日，滨城区已对坑
塘南侧的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进行了清理，10立方
米生活垃圾运至滨州天楹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处理，
32立方米建筑垃圾运至山
东惠达瑞和生态环保有限
公司处理，已全部整改完
成。

1.皂户李镇政府立即安排
人员对存放的煤炭进行清
理。9 月 25 日已清理完
成。
2.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皂户李镇政府立即责令李
某勇将占用0.49亩林地私
自搭建的围挡及彩钢瓦棚
子全部拆除，恢复原貌。9
月 26日围挡及彩钢瓦棚
子全部拆除，恢复原状。
3.皂户李镇对李某勇私自
搭建棚子存放散煤行为进
行批评教育，李某勇承诺
不再进行散煤销售。

1.皂户李镇人民政府要求
该企业调整车辆运输时
间，每晚21时以后至次日
凌晨6时，禁止运输车辆进
出企业。企业已调整车辆
运输时间，避免噪声扰民。
2.县交通运输局加强对该
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
业按照整改要求落实晚21
点到早6点停运措施。
3.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
要求企业对公路破碎路面
进行修补，对该路段进行
冲洗清扫。目前已完成修
补和清扫。

滨城区责令大唐环境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项
目分公司进一步加强脱硫
石膏产生、运输、处置全过
程管理，及时掌握脱硫石
膏产出及流向，完善固废
台账。脱硫石膏运输车辆
增加定位装置，利用软件
监控，实现装卸运输全程
监控。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序号

5

6

受理
编号

X2SD
2021
0924
0235

X2SD
2021
0924
028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
的市民反映邹平兴忠
电镀中心环境污染问
题：
1.电镀园区验收时所
建电镀生产设施和环
评严重不符，多出部
分他们借口说是备用
电镀线或者备用电镀
槽，请领导根据环评
逐个车间详查。
2.氰化物是早就明令
禁止使用剧毒产品，
但是他们却一 直在
使用（氰化镀银）。
3.邹平兴忠电镀中心
环评批复是零排放，
废水一部分处理后回
用，大部分都通过暗
管排到下水道了，还
有用洒水车撒到整个
园区路面上了。査一
下各个车间用水馑和
污水相符就清楚了，
园区中每户都有水
表，他们收取水费每
户都有记录。
4.他们每个月都是零
申报，却一直在生产。
5.看看他们一年的危
废转移量。

邹平市明集镇驻地的
“永强保温材料厂”
院内在2020年新建
一个小造纸厂，此造
纸厂手续齐全，举报
人认为造纸生产手续
不合理。

行政
区域

邹平
市

邹平
市

污染
类型

水

其他污
染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5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邹平市公安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兴忠电镀中心位于邹平市临池镇南山村，项目一期于2016
年1月14日批复建设，2017年11月完成验收；二期98条电镀线于
2019年6月12日批复建设，因生产线分期建设，依法进行分期验
收，截至目前，6条电镀线正在安装调试，59条电镀线已于2021年
3月完成验收，另外31条电镀线尚未开建。
2.邹平兴忠电镀中心一期项目环评批复为1层厂房11座、2层厂房
1座，车间共42个，其中镀铬生产线60条，镀锌生产线58条，镀镍
生产线5条，镀铜生产线2条；二期项目环评批复为4层厂房1座、
机加工厂房2座，车间共43个，其中镀铬生产线26条、镀锌生产线
32条、镀铜生产线6条、镀镍生产线8条、化学镍生产线9条、镀金
生产线4条、镀银生产线5条、镀锡生产线8条。该企业一期、二期
项目建设均符合环评批复要求。一期、二期项目分别聘请青岛皓
宸环境卫生监测有限公司、山东斐然环保咨询有限公司进行验收，
上述验收单位均具有相关资质，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3.根据项目环评报告，电镀中心二期项目镀金、镀银生产线已建成
生产，使用氰化物作为生产原辅材料，其他生产线不涉及氰化物。
该企业已按规定向公安部门进行了备案，并有公安部门发放的购
买凭证，氰化物在独立仓库中储存，配有与公安部门实时联网的视
频监控，氰化物入库及出库台账齐全。
4.电镀中心一期项目配套建有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经集中收集
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调阅电镀中心项目一期2021年1-8
月污水处理台账污水处理量及供水量，水损耗量约为16.8%，低于
环评中20.9%损耗量，符合要求。二期项目配套建有污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经集中收集处理后通过专用污水管网进入邹平市城市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符合环评要求。生活污水经收集进入配套
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该中心洒水车用水来源为自来水。现场检
查时，未发现暗管排污和使用废水作为洒水车用水情况。
5.电镀中心各生产单元均按要求办理了排污许可证，并按时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填报了执行报告和生产运行情
况等信息。经查阅各单元第二季度执行报告，大部分单元二季度
正常生产状态。
6.电镀中心建有符合标准要求的危废暂存间2座，并与7家有资质
的危废处置单位签订了处置合同。该企业2019年底库存33.4735
吨，2020年至今产生危险废物2534.4628吨，转移处置2425.9035
吨，因含水压滤污泥入库后水分自然蒸发损耗45.3703吨，剩余库
存96.6625吨，转移处置情况及转移联单均在山东省固体废物和
危险化学品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进行了备案。

9月25日，邹平市组织明集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永强保温材料厂院内造纸厂为邹平永强纸业有限公司，位于邹
平市明集镇明集村，主要从事薄页包装纸生产，环保手续齐全。
2.邹平永强纸业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薄页包装纸项目于2020年8
月 4 日由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滨审批四〔2020〕
380500043号），于2020年9月份开工建设，于2021年2月5日完
成项目一期自主验收（二期未建设）。主要工艺为原料—碎浆—制
浆—抄纸—产品。厂区配套建有污水处理站1座（污水处理工艺
为气浮+曝气），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进入邹平市
明集镇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3.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厂区有部分产品，地面有积尘，无异味、建有
生产线1条，主要生产设备有碎浆机1台、制浆系统1套、纸机1
台，与环评一致。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
改
情况

滨州市生
态环境局
邹平分局
强化对企
业的日常
执法检查，
确保企业
治污设施
规范运行，
严肃查处
环境违法
行为。

滨州市生
态环境局
邹平分局
责令企业
立即对厂
区卫生进
行清扫，已
清扫完毕，
同时加大
对该企业
的日常巡
查监管，一
经发现违
法行为依
法处理。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第三十一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十一批信访举报件共计8件（来信8件）。截至10月5日，已办结5件，阶段办结1件，办理中2件，责令整改1家，立案处罚1家，罚款6.625万元。现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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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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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对X2SD202108290135
回复不认可，举报人认为邹平佳
牧饲料有限公司使用承压式生
物质、燃煤两用蒸汽小锅炉，这
种蒸汽锅炉既能用生物质作为
燃料，也能用煤炭作为燃料，该
工厂手续上是使用生物质颗粒
作为燃料，实际上经常晚上偷用
煤炭作为燃料，严重影响村周边
环境，为了应付检查，生物质燃
料采购台账作假，2020年8月份
就因偷用煤炭作为燃料受到过
邹平市环保局处罚。

湖滨镇寨郝村原污水处理厂院
内有一万多吨火碱污泥未经处
理，直接埋入地下20米，部分裸
露在地表以上，对地下水、对村
民身体健康都有影响。

滨州市无棣县埕口镇埕口工业
园内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环氧氯丙烷装置生产的氯丙
烯高沸物（俗 称DD混剂）、氯丙
烯低沸物、环氧高沸物、环氧低
沸物本应属于危险废物，此单位
在售卖以上产品时，未按危险废
物销售，仅按副产品销售。沾化
区富源五路7号山东海益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沾化区恒业四路
159号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氯丙烯装置生产的氯丙烯高沸
物、氯丙烯低沸物，以上单位在
售卖这两种产品时，未按危险废
物销售，仅按副产品销售。

1.夏家社区菜园董村信嬴工贸
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某卿在村北
占地10亩左右，经营化工原料，
污水排入灌溉水渠，造成污染。
2.孙某卿在村西开办“就一家饭
店”，垃圾、污水流入水渠中，造
成污染。
3.孙某卿在村南占用耕地，开设
幼儿园。
4.经济开发区油区办负责人孙
某良，在里则西街恒安钢构的东
邻，西面150米是小开河干渠，
紧靠220国道南面，建立一处回
收原油的地方，占地约20亩左
右，打了多架小型机井向地下排
污水，白天关门，晚上有20多人
加工原油。
5.王安村书记王某芝，在村东耕
地挖了约80亩的鱼塘，鱼塘北
面也是鱼塘，晚上用车拉石粉全
部垫起来。
6.里则社区书记张某占用8亩耕
地，建广场。

行政
区域

邹平市

博兴县

无棣县

滨城区

污染
类型

其他
污染

土壤

土壤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6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孙镇霍坡村西侧，建有20万吨/年单一饲料项目，外购玉米胚芽粕和玉米
浆，烘干后销售，建有生产车间2座，饲料生产线6条。
2.燃煤问题。①2021年8月30日收到第4批编号为X2SD202108290135信访件后，邹平市立即组织对该公司
进行检查。该公司使用生物质热风炉，燃料为生物质颗粒。②该公司因土地手续原因自8月31日起停产至
今，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燃煤锅炉。对炉渣口、厂区内及厂区周边进行重点检查，无煤炭及煤渣存放。查阅该企
业2020年9月份以来的生产记录及生物质燃料使用记录，产品产量为73855.36吨，生物质燃料使用量为
3011.97吨，经核算实际单位产品生物质燃料使用量为40.78kg，实际单位产品生物质燃料使用量符合环评要
求。查阅该企业生物质燃料采购台账，未发现造假问题。
3.处罚问题。2020年8月，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的环
境违法行为，对该企业依法下达行政处罚（邹环罚字〔2020〕095号）。目前该企业已整改完成，自2020年8月
至今，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该企业不定期昼夜巡查10余次，未发现燃煤情况。

9月26日，博兴县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县公安局、湖滨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湖滨镇寨郝村原污水处理厂”为原博兴县造纸厂的污水处理站，位于湖滨镇寨郝村北，原博兴县造纸厂主要从
事纸张加工生产，2005年改制转包后注销。原博兴县造纸污水处理站建有地上沉淀池，随着企业注销，该沉淀
池停用。该造纸厂生产工艺不使用火碱，沉淀池内主要物质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沉淀物，主要成分为滑石
粉残渣。现场检查时，该沉淀池内长满杂草，无使用迹象。

9月26日，无棣县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服务中心，沾化区组织市生态环境局
沾化分局、沾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氧氯丙烷装置”为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环氧氯丙烷安全技
术升级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19年1月15日获得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滨审批〔2019〕380500002号），
2020年4月30日完成环保竣工验收。
2.环氧氯丙烷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氯丙烯高沸物（D-D混剂）、粗氯丙烯（MC溶剂）、粗环氧氯丙烷（低沸）、粗
三氯丙烷（高沸）四种产品。经调阅环评资料，环评文件中明确描述以上四种产品“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作为
副产品外售”，该公司2021年6月份之前作为副产品外售符合环评文件及批复、验收要求。2021年1月，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进行了修订后，该公司委托山东金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3万
吨/年环氧氯丙烷安全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固体废物环境影响专题报告》，根据2021年6月出具的报告评价结
论：“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项目新增4种危险废物，分别是粗氯丙烯（MC溶剂）残液（HW45,
261-084-45）、D-D混剂残液（HW45,261-084-45）、粗三氯丙烷（高沸）残液（HW45,261-084-45）、粗环
氧氯丙烷（低沸）残液（HW45,261-084-45），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该公司自6月1日至今共产生粗氯
丙烯（MC溶剂）185吨、氯丙烯高沸物（D-D混剂）1255吨、粗三氯丙烷（高沸）202吨、粗环氧氯丙烷（低沸）817
吨，均暂存于公司储罐内，未外售。
3.山东海益化工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24日取得环评批复，2014年3月25日完成环保验收，氯丙烯产能为
20000吨/年。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取得现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氯丙烯产能为
30000吨/年。
4.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氯丙烯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氯丙烯高沸物（D-D
混剂）及粗氯丙烯（MC溶剂）两种产品，环评批复手续列入副产品，且氯丙烯高沸物（D-D混剂）及粗氯丙烯
（MC溶剂）2021年6月份前不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内，氯丙烯高沸物、低沸物作为副产品外售符合环评要求。
2021年6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新增氯丙烯高沸物（D-D混剂残液）、粗氯丙烯（MC溶剂）残液2种危险
废物后，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向两家企业下达了《关于对氯丙烯高沸物及氯丙烯低沸物参照危险废物进行管
理的通知》。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自2021年7月20日停产至今，自通知下达之日起至7月20日产生氯
丙烯高沸物113.3吨，氯丙烯低沸物4.54吨，均按危险废物管理暂存，未对外销售。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2021年6月8日氯丙烯装置停产至今，至今未再生产，未对外销售氯丙烯高沸物及低沸物，该企业氯丙烯高
沸物及低沸物已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9月26日，滨城区组织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里则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问题1。“信嬴工贸有限公司”为滨州市信赢工贸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0月注销。现为滨州义德筛网有限
公司，2019年5月注册，经营筛网焊接及编织。现场检查未发现经营化工原料，无污水排入灌溉水渠。
2.问题2。反映的饭店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一家大酒店”，位于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菜园董村，2016年
11月注册，经营餐饮服务。现场检查发现该店将污水直排北侧沟渠，未发现垃圾。
3.问题3。“幼儿园”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童之梦幼儿园，位于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菜园董村，2019年12月
登记。区自然资源局核实，该幼儿园地块为科教文卫用地，不存在占用耕地情况。
4.问题4。反映的单位位于里则西街恒安钢构东邻，是油区五项管理办公室的原油净化处置点，于2009年通过
原山东省油区工作办公室批准（鲁油办字〔2009〕20号）设立的，滨州和顺油气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油区五项
管理办公室”的原油净化业务，具体实施。收集的原油由专用原油运输车辆运回和顺油气服务有限公司院内，
卸入专用的有水分离池中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后产出的水抽入专用密封罐中贮存，由该公司指定的运输车队运
送到鲁胜鲁丰管理区回注；分离后的原油由滨州和顺油气服务有限公司指定的东营科力化工有限公司负责运
输销售。整个净化加工流程严格按照环境保护要求闭环管理，未发现“打了多架小型机井向地下排污水”现象。
5.问题5。涉及的两个鱼塘均位于滨城区里则街道王家庵村村东，其中，南边鱼塘占地38亩，土地性质为林地，
因紧邻西海水库土壤盐碱化无法种植农作物，2018年8月经王家庵村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将其对外承包增
加村集体收入。北边鱼塘占地5亩，为村民个人承包的低洼地，现场检查发现该鱼塘周边存在少量散落的煤
灰，未发现石粉。
6.问题6。滨城区里则街道里则社区19个村居中，与反映问题相符的仅有彭集村晒粮场，该村支部书记为张
某。2020年，该村建设了7.46亩混凝土预制晒粮场用于村民晒粮食，晒粮场符合有关设施农用地管理要求，已
于2020年7月15日向里则街道办事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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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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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强化日常
检查，一经发现燃煤现象，立即依
法查处。

1.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于9月
27日委托山东绿洲检测有限公
司，对沉淀池沉淀物、地下20米处
土壤共计12个点位进行取样检
测，10月10日出具检测报告，根
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2.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于9月
26日对湖滨镇寨郝村地下水进行
取样检测，9月28日出具检测报
告，检测结果显示符合《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标准。

1.无棣县要求无棣鑫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对粗氯丙
烯（MC溶剂）残液、D-D混剂残
液、粗三氯丙烷（高沸）残液、粗环
氧氯丙烷（低沸）残液按照危险废
物进行管理，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
理制度。
2.沾化区要求山东海益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对产生的氯丙
烯高沸物及低沸物按危险废物进
行管理，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
度。

1.滨城区要求“就一家大酒店”立
即清理卫生，封堵排污口，新建生
活污水收集池，并委托有资质的公
司外运。9月29日已整改完成。
2.滨城区立即组织人力、机械对鱼
塘周边散落煤灰进行清理，9月30
日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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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未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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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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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北
石村东北方向约定1000米,原来
叫金马小绿洲1200多亩耕地被严
重污染,接近10米深,全部被填满
化工厂的污染废弃物电磁泥和电
解铝厂的高辐射废渣,并且有大量
其它液体高污染物体埋于地下,造
成土地废弃，并且对周围水源和土
地造成严重污染和辐射隐患。

商店镇燕店村东南角315省道旁
边有一个铁厂和煤场，夜里十一点
到凌晨六点刺耳的切割铁物的坚
硬声音让人无法入睡。早晨起来，
院子里落满一层铁粉和煤尘。

滨州市邹平市长山镇大闫村石某
晶养猪场离村庄20多米，不符合
养殖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存放猪粪
的场地只有一个简单的顶子，四
周三面只有几十公分围挡，臭气味
非常严重，他的两个养猪场只有一
个厂有尿液池，而另一个厂养殖废
水直接直排在场外，地下渗漏，没
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臭气熏天。

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G220梁
才段永安新型墙漆建材厂东过沟
渠100米路北院内，拆除速度慢，
投诉人怀疑故意拖慢，等督察结束
后，再生产。

行政
区域

滨城区

阳信县

邹平市

滨城区

污染
类型

土壤

噪音

水

其他污
染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6日，滨城区组织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滨城区自然资源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梁才
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信访件与8月30日受理编号D2SD202108290015信访件反映的内容一致。
2.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滨城区梁才街道北石居委会，该地块面积约100亩，其中，西侧为填埋固废物地
块，面积约42余亩。根据山东民瑞勘察测绘有限公司出具的土方计算报告，填埋的固体废物总量为
95090.85立方米，折合256745.3吨，系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企业运出的脱硫副产物—亚硫酸镁。
3.2021年5月24日，山东省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二批信访件（访受〔2021〕885号）反馈该举报
事项。6月10日，区公安分局与区生态环境分局等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调查取证。6月17日，滨城区聘
请山东民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以下简称民瑞环保）检测该地块土壤成分；6月
29日，民瑞环保出具《危险废物初筛分析报告》，鉴定结果为不属于危险废物；7月23日，民瑞环保进行
小白鼠与样品共处环境实验。8月30日，滨城区对该地块进行封闭管理，控制车辆、人员出入，同时对
周边约3000平米的废弃建筑物进行了拆除，确保周边人员安全。

9月26日，阳信县组织商店镇人民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铁厂”为山东省阳信县恒发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是将回收的废旧钢、铁等，经过分
类、破碎、打包后，成品外售钢厂或金属冶炼行业等综合利用，破碎工序车间已安装除尘设备。该公司
环保手续齐全，白天间歇性生产，晚上不进行生产加工作业。调取视频监控显示，该企业9月24日23
时卸货2车，有卸车的声音。9月26日晚，商店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工作人员对山东省阳信
县恒发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夜间检查，该公司未生产。
2.“煤场”实为山东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煤的贮存与销售，储煤车间已安装喷淋设施。
该公司电煤储运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9年5月16日由阳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阳审批环
〔2019〕5号），2019年7月完成自主验收。9月26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厂区通往车间
的路面未硬化，未规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现场因下雨，地面泥泞。调取2021年9月15日至
26日(可保留时间段)的视频监控显示，该公司除2021年9月23日购进3车煤卸入料仓外，再未进行装
卸作业。9月26日晚，商店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工作人员对山东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了夜间检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

9月26日，邹平市组织长山镇人民政府、邹平市农业农村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实地入户排查，邹平市长山镇大闫村无“石某晶养猪场”，符合“两个养猪场”条件的仅有该村石某
磊养猪场，属于养殖专业户，建有2处养殖场地。
2.石某磊养猪场2处养殖场地分别位于邹平市长山镇大闫村内和西南侧村外。①村内养殖场占地1.68
亩，为村内划定的养殖区承包地，生猪设计存栏130 头，自2018年11月至今基本停止使用，现因1头母
猪带9头仔猪需隔离饲养，临时寄放在该院内。②西南侧村外养殖场占地面积13.98亩，畜舍面积0.65
亩，距离村庄20余米，生猪设计存栏150头，现存栏90头。因该养猪场为养殖专业户，根据《山东省畜
禽养殖管理办法》（2021年2月7日修订）规定无对专业户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3.村内猪圈粪污日产日清，养殖区域有轻微养殖异味；西南侧村外养猪场建有雨污分离通道、36平方米
储粪场、223.2立方米粪污发酵池，正常运行使用，储粪场建设符合“三防”标准要求。该场定期喷洒除
臭剂，现场养殖区域有轻微养殖异味，粪污台账、异味处理台账均记录完善，未发现有外排情况。

9月26日，滨城区组织滨城区住建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梁才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信访件与9月8日第13批编号X2SD202109070171的信访件内容一致。
2.“梁才街道办事处G220梁才段永安新型墙漆建材厂东过沟渠100米路北院内”为滨州市恒鼎工贸有
限公司，位于滨城区梁才街道220国道东首北高沿街房8号楼，占地面积16亩，其中14.2亩为耕地。该
企业生产设备尚未安装到位，尚未投产。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9月6日民瑞环保委托沧州科
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
法鉴定评估报告书》，鉴定填
埋固体废物属于有害物质，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公私财产损
失）为70716213.77元。9月
6日，滨城区公安分局立案侦
查。9月13日，滨城区与山东
昌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固废运输协议，委托该公司立
即对现场固体废物进行清运
处置，截至9月29日，已清运
固废约3.3万吨。下一步将由
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联系有资质企业依法
合规清理处置剩余固废。

1.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市
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将委托
第三方对两家企业厂界颗粒
物、噪音进行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依法处置。
2.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
局责令山东蒙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对厂区通往车间的
路面进行硬化，并对该公司未
规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
污染情况立案调查,拟处罚款
66250元。
3.县人民政府责成商店镇人
民政府督促山东蒙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10日内完成整
改，同时加强对两家企业的日
常检查，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
4.商店镇人民政府责成两家
企业加强环境卫生整治，落实
洒水降尘措施，减少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长山镇人民政府强化日常巡
查，督促该养猪场粪污日产日
清，防止粪污直排，并一日4
次喷洒除臭剂，有效消除异味
影响。

针对该企业非法占用耕地行
为，滨城区责令其立即拆除违
法建筑物，拆除清运设备，清
空场地。9月26日现场检查
时，已全部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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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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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第三十二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十二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1件（来信11件）。截至10月6日，已办结6件，阶段办结3件，办理中2件，责令整改2家，立案处罚2家，罚款79.5万元。现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32批 202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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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博兴县乔庄镇聂家村原支书韩
某光2019年在该村可耕地上
挖了42个虾池，破坏耕地。

沾化德盛冬枣商贸有限公司将
石营村沟子地经济林地18亩
12080平方米搞非农业建设，
造成大量耕地被毁。

博兴县官赵村吴某经营塑料造
粒、吹桶，无证生产，噪音污染
严重，异味严重。

马颊河无棣县小泊头镇丁王庄
桥南有一排水大渠，是附近村
庄向马颊河泄洪的渠道。近年
来，小泊头镇邢郑王村林某截
断这段河流，不让群众泄洪，导
致村庄内涝，尤其今年雨水
大，内涝严重。

滨州市邹平市的山东万佳饲料
有限公司、邹平佳牧饲料有限
公司、山东惠丰饲料有限公司、
山东隆丰饲料有限公司、山东
富德饲料有限公 司、山东盛龙
饲料有限公司，这几家饲料加
工厂非法占用耕地。

滨州市邹平市临池镇望京村
309国道边的邹平京通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环评报告与实际
生产状况严重不符。
1.此公司2019年进行技改，由
1条窑炉增加到3条，但此时邹
平县将窑炉建设列为负面清
单，不许增加，但为何审批通
过。2.现有3条窑炉中有1条
不是隧道窑，是辊道窑，批建不
符，且产品由景观砖变为瓦，批
产不一。
3。污染源由原来的1条窑炉
变为3条，环保设备，环保投资
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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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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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9月27日，博兴县组织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渔业服务中心、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乔庄镇人民政府对信访
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42个虾池位于博兴县乔庄镇聂家村南，其中，3个虾池已被沾临高速占地迁占。
2.反映的博兴县乔庄镇聂家村原书记韩某光，任职时间为2004年10月至2018年4月。
3.村支书韩某光任职期间，博兴县乔庄镇聂家村村集体组织开挖42个虾池，开挖时间为2009年，是国土部门的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立项文号：滨国土资﹝2009﹞94号，占地19.17公顷（287.55亩），2009年6月开发，2010年11月通
过项目验收，验收文号：滨国土耕字﹝2010﹞2号。

9月27日，沾化区组织下洼镇人民政府、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信访件与第12批编号X2SD202109060094的内容一致。沾化德盛冬枣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德，
2010年张某德租赁石营村村民罗某明等6人果园建设仓储用房32间，占地2496平方米。2011年因民间借贷纠
纷问题，法院将张某德32间房屋以物抵债判决给张某德债权人郭某亭。
2.2010年建设32间仓储用房时土地性质为耕地，2010年年底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该地块变更为设施农用地。
3.2020年3月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下洼镇石营村村民张某德未经批准，未办理土地使用审批手续擅自占用
土地搞建设一案依法立案查处，2020年3月18日对张某德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沾综罚字〔2020〕8号）。

9月27日，博兴县组织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庞家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企业实为博兴县金凤凰塑料厂，位于博兴县庞家镇官赵村。其年产30万只塑料桶加工项目，于2017年
10月通过环评审批（博环表﹝2017﹞85号），2018年6月份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020年4月1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
污登记，编号：92371625MA3F74507M001W。
2.该企业共有两条塑料桶加工生产线，无塑料造粒设备和原料。该企业塑料桶加工生产线配套建设了除尘设施和
UV光氧催化废气治理设施。
3.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检查其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台账，发现已记录至2021年9月29日，涉嫌未按
排污许可规定记录环境管理台账。

9月27日，无棣县组织县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小泊头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无棣县小泊头镇丁王庄桥南600米处有一条汇入马颊河的储水行洪沟渠，因农业生产需要，自2017年起，林某明
在该沟渠下游构筑一个人工坝，坝底铺有排水管道，以便于蓄水灌溉及农用机械、人员通行。2021年7月，无棣县
普降大雨，7月22日，小泊头镇将人工坝北侧挖开，以确保及时泄洪。现场调查了解，附近村庄未造成内涝情况，人
工坝残址依然存在。

9月27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韩店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6家饲料加工企业，其中2家（山东万佳饲料有限公司、山东盛龙饲料有限公司）位于韩店镇、4家（邹平佳
牧饲料有限公司、山东惠丰饲料有限公司、山东富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隆丰饲料有限公司）位于孙镇。
2.9月27日现场检查时，仅山东万佳饲料有限公司正常生产，另外5家企业未生产（佳牧饲料停产整顿；惠丰饲料、
盛龙饲料因市场原因自行停产；隆丰饲料倒闭；富德生物科技因设施故障未生产）。
3.山东万佳饲料有限公司占地21亩，占地为设施农用地、居民点及耕地。2009年3月，占用韩店镇孙家村集体土
地建设饲料厂，2009年3月原邹平县国土局立案调查，2009年4月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邹国土罚字〔2009〕第3
号）。
4.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占地面积33.75亩，原为霍坡村绿野农业生态园违法占地，于2010年转让给邹平佳牧饲
料有限公司，现状地类为一般农田，2008年8月，原邹平县国土资源局对霍坡村绿野生态园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邹国土罚字〔2008〕第104号），2009年1月5日原邹平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将案件移交原邹平县公安局，2009
年1月10日原邹平县公安局予以立案。目前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部分土地已缴纳购买指标费用，正组卷上报
省厅审批。
5.山东惠丰饲料有限公司（占地面积10亩）、山东隆丰饲料有限公司（占地面积45亩）、山东富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占地面积30亩）所占土地均为国有建设用地；山东盛龙饲料有限公司占地面积27亩，现状地类为其他草地及
建制镇地，2003年8月8日经滨政地字〔2003〕289号文件批准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手续。

9月27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京通建材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临池镇望京村309国道东侧，共建有2个生产项目，其中年产5000万块景观
砖项目于2017年3月8日取得原邹平县环境保护局备案意见；年产5000万块景观砖技改项目于2019年5月22
日通过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
2.窑炉审批问题。2019年4月22日，邹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邹平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的通知》，
禁止新、改、扩建燃煤工业窑炉项目。邹平京通建材有限公司5000万块景观砖技改项目窑炉使用天然气作为燃
料，不在负面清单范围内。
3.批建不符、批产不一问题。9月27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年产5000万块景观砖项目批复建设隧道窑1条，实际
建设隧道窑1条，由于市场原因处于停产状态；年产5000万块景观砖技改项目批复建设隧道窑2条，实际建设隧
道窑1条、辊道窑1条，项目已建成未投产。该公司产品为景观砖，现场未发现瓦制品。
4.环保设备情况。该公司共3条生产线，均配套建有布袋除尘设施，3条窑炉生产线废气共用1套湿式静电除尘
器、双碱法脱硫、尿素湿法脱硝设施，符合环评批复要求。该公司批复污染物年排放总量SO21.36吨、NOx9.542
吨、烟尘2.326吨。经核实，2021年至今SO2排放量为0.434吨，NOx排放量4.57吨，烟尘排放量1.25吨，均未超
过许可排污总量，现有环保设施能够满足企业废气处理要求。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1. 沾化区已对张某德
违法占地行为进行了
查处。
2.沾化区进一步加强
耕地保护工作，畅通信
息反映渠道，完善监督
管理机制，提高村级管
理水平，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1. 该企业 UV 光氧催
化治理设施，不能满足
该企业VOCs治理的
需求。市生态环境局
博兴分局对其下达限
期整改通知书，整改未
完成前不得生产。
2.针对该企业未按排
污许可规定记录环境
管理台账问题，市生态
环境局博兴分局已立
案处罚，处罚 20000
元。
3.待企业复产后，对其
噪声、异味进行检测，
依据检测结果依法处
理。

小泊头镇政府立即组
织机械对人工坝残址
进行清理，已清理完
成。

对山东万佳饲料有限
公司、邹平佳牧饲料有
限公司违法行为，按照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2021年卫片执
法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办发〔2021〕29号）、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印发山东省2021年
卫片执法工作方案的
通知》（鲁自然资字
〔2021〕42号）要求，邹
平市已责成邹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孙
镇、韩店镇及相关部门
联合执法，依法依规对
人对事处理到位，确保
执法到位。

临池镇人民政府要求
企业立即停产整改，组
织专家参照《污染影响
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对该项
目辊道窑建成后，项目
性质、规模、地点、生产
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
实际变化情况进行论
证，待 10月 8日出具
论证结论后依法处理，
该问题处理完毕前，企
业不得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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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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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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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临池镇郑家村邹平德浩建耐材
有限公司夜间生产，噪音、粉尘
严重超标。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
五月中旬，将办公楼前绿化带
内有20余年的名贵树种全部
铲除，改建成停车场并划分了
车位。因5月中旬已经不是树
木移植的适宜时间，导致名贵
树种死亡。

滨城区渤海十路908号彭李街
道办事处胜鼎新园小区西侧建
有四层沿街房，沿街房北首现
有同桌龙虾烧烤、合味烤鱼、张
石锅气蒸鱼、万成鲜羊烧烤四
家饭店，有油烟味道，其中合味
烤鱼油烟净化设施噪音过大。

反映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翟王
镇郝家村刘某建在本村村头有
个搅拌站，每天晚上收石块加
工粉粹（晚上11点开始到早上
五点)，露天加工无厂房无覆
盖，污染粉尘，机器属于流动性
的，用时拖出来，不用时就隐藏
起来，噪音太大。

寨郝村龙庭花园东门对面有一
家板纸厂、纸箱厂，叫剑锋实
业，生产过程中有难闻气味，产
生污水。

行政
区域

邹平
市

市辖
区

滨城
区

阳信
县

博兴
县

污染
类型

噪音

生态

大气

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27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邹平县德浩耐火材料厂位于邹平市临池镇郑家村，建有2条生产线，2条隧道窑，1条烘干窑，6台制砖机，3台锤破
机。年产7000万块景观砖项目环保手续齐全。
2.邹平县德浩耐火材料厂配套有2台布袋除尘器，1套双碱法脱硫设施，1套湿式静电除尘器，1套亚氯酸钠脱硝设
施。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2021年9月16日，邹平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对该
厂有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9月27日，滨州市组织市检察院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市检察院办公楼于2003年启用，根据《滨州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术楼施工图纸设计文件》，办公楼南侧为消防用
地。2021年春节前，市消防救援支队对市检察院进行安全大检查并于3月1日出具《火灾隐患整改意见及法律责任
告知书》，要求拓宽消防通道，形成围绕办公楼的环形消防通道。经党组研究，决定将该场地改造成集消防通道、绿
化和停车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改造中，共移植海棠、槐树、白杜、银杏等高杆树木15棵，松球、女贞球等灌木21
丛，除1棵槐树外均成活。清除野生榆树1棵、野生桑树1棵、有虫害的紫叶李2棵及部分迎春等低矮灌木，不存在
破坏名贵树种的问题。同时预留位置，拟种植法桐40余棵，保证绿化面积。
2.2021年6月，市纪委就该场地改造有关问题对市检察院检察事务保障部进行了函询，检察事务保障部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说明。2021年6月29日，市纪委复函对相关说明予以采信，函询问题予以办结。

9月27日，滨城区组织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彭李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4家餐饮店位于滨州市黄河十路、渤海十路交叉口东南角，胜鼎新园小区西侧沿街房北首，注册名称分别为“滨城
区同桌餐饮店”“滨城区合你味鲜鱼馆”“滨州市滨城区张石锅蒸汽鱼饭店”“滨城区万成海鲜快餐店”。
2.“滨城区同桌餐饮店”油烟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店油烟净化设施齐全且运行正常，但操作间北侧紧邻胜鼎新园
小区住宅楼的窗户未密闭，窗下烧烤炉部分油烟直排导致异味及油烟污染。
3.“滨城区合你味鲜鱼馆”油烟及噪音扰民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店油烟净化设施齐全，但使用时间长、外排风机功
率大，存在噪音扰民问题。
4.“滨州市滨城区张石锅蒸汽鱼饭店”油烟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店油烟净化设施齐全且运行正常，但烟罩内侧风
机较脏、油污较厚。
5.“滨城区万成海鲜快餐店”油烟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店油烟净化设施齐全且运行正常，排放规范。

9月27日，阳信县组织翟王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搅拌站为山东省合纵连横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翟王镇郝家村西首，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生产。年产20000吨混
凝土及10000吨水泥预制品项目的环评报告于2017年7月通过原阳信县环境保护局批复（阳环审〔2017〕50号），
并于当年9月通过原阳信县环境保护局组织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阳环验〔2017〕31号）。2020年3月，该公司
按照要求进行了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是91371622MA3CEKB634001X。该公司机制砂项目因未批先建于
2021年8月份被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以罚款3150元。
2.查看该公司2021年9月26日0时至9月27日6时厂区视频监控显示，该公司机制砂项目未进行生产；机制砂项
目粉碎机未密闭、露天固定放置；料场砂石料部分未完全苫盖，因近期连续降雨未发现有扬尘情况。

9月27日，博兴县组织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湖滨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剑锋实业”为山东省博兴县兴华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7月，位于湖滨镇项目集中区，年产12万吨高强瓦
楞纸原纸项目环保手续齐全。
2.现场检查时，生产车间附近存在异味。
3.该企业环评及排污许可证均要求其废水循环使用，不排放。现场检查时，发现其废水排放量约50立方米/日，经
企业内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入湖滨镇污水处理厂，与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要求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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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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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27日，滨州市生
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委
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
邹平县德浩耐火材料
厂夜间噪声、无组织废
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出具后依法进行处理。
2.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邹平分局采取夜间突
击检查、加密走航监测
频次等方式，加大环境
执法巡查力度，一旦发
现企业超标等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严肃查
处。

1.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要求滨城区同桌
餐饮店立即封堵未密
闭窗户，并清洗油烟净
化设施。9月27日已
整改完成。
2.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要求滨城区合你
味鲜鱼馆立即更换功
率较小、风机噪音不扰
民的油烟净化设施。9
月28日已整改完成。
3.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要求滨州市滨城
区张石锅蒸汽鱼饭店
立即停业整改。9月
27日已整改完成。

1. 企业自行拆除机制
砂项目设备，9月27日
拆除完成。
2. 责令企业对料场砂
石料完全苫盖，9月27
日整改完成。

1. 市生态环境局博兴
分局已委托山东绿洲
检测有限公司于9月
27日对山东省博兴县
兴华纸业有限公司厂
界进行了废气取样检
测，将依据检测结果依
法依规进行处理。
2. 针对该企业违反排
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
水污染物行为，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
对其立案处罚77.5万
元，于9月28日下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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